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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宣派特別股息之董事會會議通告

茲提述萬達酒店發展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二五年四月十七日發佈之公
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出售萬達酒店管理（香港）有限公司全部
已發行股本及可能宣派股息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
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根據上市規則第13.43條，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謹定於二零二五年
六月五日（星期四）舉行董事會會議，藉以（其中包括）考慮宣派特別股息（「特
別股息」）（如有）。特別股息（如宣派）須待就出售事項將予寄發之通函所詳述
之先決條件獲達成後，方可作實。

承董事會命
萬達酒店發展有限公司

主席
寧奇峰

香港，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寧奇峰先生（主席）及劉英武先生為執行董事；韓旭先生及
張春遠先生為非執行董事；及陳艷博士、何志平先生及滕斌聖博士為獨立非
執行董事。


